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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教育局
关于做好 2024 年民办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民办学校、各校外培训机构：

为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健全机制规范办学行为，不断

推动我县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现对 2024 年民办教育工作作如

下安排：

一、工作要点

（一）加强党建引领。各民办学校必须成立联合党支部，党

支部书记必须进入董（理）事会，党建入章程。涉及教师引进、

课程建设、教材选用、学术活动等教育教学重要事项，党组织要

严格把关。

（二）重视年检工作。各民办学校要高度重视年检工作，责

任到人，细化各项工作任务，切实规范办学行为。今年起，县教

育局将民办学校普及普惠、评优评先等奖补政策与年检结果挂

钩，同时对各民办学校违法、违规办学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

并向社会公示。

（三）强化安全监管。各民办学校要依法依规办学、提升教

学水平，建立健全民办学校收费标准最高限价机制和民办学校奖



补机制，不断完善民办学校财务管理制度、教师聘用制度、教职

工管理制度，积极落实机构法人、校（园）长负责制，层层签订

安全目标责任状，确保民办教育全年安全无事故，健康平稳发展。

（四）规范办学行为。

1.整治违规办学资质。要全面开展自查，不得以游学、研学、

夏令营、咨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住家教师”“众筹私

教”等名义开展学科类培训，不准在居民楼、酒店等不具备办学

资质的场所开展“一对一”“一对多”学科类培训。

2.整治办学安全隐患。要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排查学

校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安全责任落实、安全

教育培训、安全设施设备等情况，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应立

即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确保整改到位。

3.整治违规培训内容。要全面落实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

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材

料管理办法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六科超标超前培

训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备案审

批操作指南》；各校外培训机构要自觉将学科类培训班的名称、

培训内容、招生对象、进度安排、上课时间等向教育局进行备案

审核，备案审核通过并向社会公示后方可开班；要严格执行“双

减”工作要求，禁止存在超标超前培训、提供境外教育课程等行

为。

4.整治违规聘用教师。严格核查培训教师的教学资质，掌握

教师基本信息，并督促培训机构将教师信息向社会公示。禁止聘



用中小学在职教师、无资质人员从事培训。

5.整治违规预收费。要全面加强自身预收费监管，根据《校

外培训机构收费承诺书》，做到一次性收费时长不得超过 3 个月

或 60 课时的费用，一次性缴费不要超过 5000 元，积极签订《校

外培训机构收费承诺书》并在办学场所醒目位置进行公示，要全

面清理校外培训机构广告，不得存在有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

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等违法违规的广告行为。

二、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站位。要紧紧围绕工作要点，制定完善任务

清单、责任清单，责任压实到人，确保各项工作按时、高效、全

力推进。

（二）狠抓工作落实。要认真填写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及时

总结反馈，每季度最后一个月 10 号前将任务清单电子表格发送

至邮箱 727170497@qq.com，纸质版（盖章）交职成教育室 524

室，对未按期完成的要说明原因。县局将对照工作任务清单进行

督办、督察，对落实不到位、推进迟缓的学校进行通报，情节严

重的本年度年检将不予通过。

附件：2024 年民办教育工作任务清单

阳城县教育局

202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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